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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 

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3 月 31 日伯利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伯利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致意，谨随函转递伯利兹政府依照安全理事会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 和第

12 段提交的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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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3月 31日伯利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伯利兹政府依照安全理事会第1455(2003)号决议第6和第12段提交的

报告 
 
 

 伯利兹政府了解作为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全面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455

（2003）号决议、特别是关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成员和与塔利班或“基地”

组织有联系的任何个人、团体、企业或实体帮助筹资、规划、援助、筹备和进行

恐怖主义行为或协助恐怖分子的规定。 

 伯利兹政府还了解根据第 1455（2003）号决议应承担的其他义务，即根据联

合国相关决议协助履行反恐怖主义的义务。 

 本报告是根据第 1455（2003）号决议第 6 段向安全理事会第 1267（1999）

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 

 一. 导言 
 

1. 迄今，伯利兹既没有接到任何报告也没有发现乌萨马·本·拉丹、塔利班和

“基地”组织成员或与其有联系的任何人、团体、企业或实体在伯利兹境内进行

活动的证据。因此，上述人员目前似乎没有给伯利兹或本区域造成任何明显的威

胁。 

 二. 综合清单 
 

2. 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家紧急事务管理局已经通知执法当局、移民官员、海关

官员、国际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国际商船注册处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的网址。已将清单转给各金融机构、伯利兹中央银行行长和金融情报室主任。金

融情报室是依照《金融情报室法》
1
 第 3 款设立的，目的是更好地调查和起诉洗

钱和其他金融犯罪，根据《（防止）洗钱法》
2
 规定金融情报室行使监督机构的

职责。此外，外交部还根据需要分发了清单。 

 如伯利兹根据按安全理事会第 1373（2001）号决议提交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

的报告
3
 所述，伯利兹于 2002 年修订了《（防止）洗钱法》，

4
 加强打击“恐怖主

义”的规定，规定冻结恐怖分子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协助国际合作调查和起

诉洗钱罪行。 

__________________ 

 
1
 《金融情报室法》，2002 年第 35 号。 

 
2
 《伯利兹实体法》2000 年订正版第 104 章，见第三部分。伯利兹法律可从下列网址下载：

www.belizelaw.org。 

 
3
 以 S/2001/1265、S/2003/485 和 S/2003/1042 号文件印发。 

 
4
 《（防止）洗钱法》（修正案），2002 年第 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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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订案》第 11 A 款规定冻结犯有或企图犯有、或协助或参与或资助恐怖

主义罪行者的资金——或直接或间接由上述人员控制、或代表或受其指挥行事者

的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经修订的《（防止）洗钱法》第 23(6)款授权监督机构采取一

切适当行动，“遵守或实施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通过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的决议”，包括冻结任何人的资金和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因此，安全理事

会的相关决议也可构成冻结与恐怖主义相关资金的依据。 

3. 在实施清单目前所列人名和查明所列资料方面，没报告有任何问题。 

4. 迄今，伯利兹相关当局在伯利兹境内没有发现任何所列人员或实体。 

5. 此时，伯利兹不知道还有与乌萨马·本·拉丹或塔利班或“基地”组织有联

系的任何人或实体的名字未列入清单。 

6. 清单所列人员或实体都没有因其名字被列在清单上而对伯利兹任何主管机

构提起任何诉讼或诉讼程序。 

7. 伯利兹当局没有发现清单所列任何人员为伯利兹国民或居民。因此伯利兹没

有其他资料提交。 

8. 如载于 S/2003/485 号文件的伯利兹提交给反恐怖主义委员会的第二次报告

所述，伯利兹没有专门禁止恐怖主义团体在伯利兹境内招募人员的法律。尽管如

此，伯利兹《刑法》
5
 规定对认定犯有煽动诽谤罪、煽动集会、非法武装训练和

造成公众恐怖暴行者提起法律诉讼。 

 三. 冻结金融和经济资产 
 

 根据第 1267（1999）号决议第 4 段(b)分段和第 1390（2002）号决议第 1和

第 2 段(a)分段规定的制裁，要求各国毫不拖延地冻结所列人员和实体的基金和

其他金融资产或经济资源，包括源自由他们和代表他们或由他们指挥的人直接或

间接拥有或控制的财产的资金，确保各国境内的任何国民或任何人不直接或间接

地为这些人提供这些或任何其他资金、资产或资源。 

9. 第 1267（1999）号和第 1390（2003）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机制（概述如上）

要求冻结资金的国内法律依据载于《（防止）洗钱法》和 2002 年《（防止）洗钱

法》（订正案）。详情已概述如上（见第 2 段的答复），修订法案第 11 A 款明确规

定： 

 “在监督机构有理由认为，拥有、受益或代管任何资金的人是或可能是： 

 (a) 犯有、企图犯有、协助或参与恐怖主义行为者或资助这种行为者； 

__________________ 

 
5
 《伯利兹实体法》第 101 章，2000 年订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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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由(a)项所述人员直接或间接控制、拥有或持有；或 

 (c) 代表或受(a)项所述人员指示而行动时， 

 监督机构就可发布通知指示冻结这些资金并且不得向任何人提供。
6
” 

 如果监督机构酌定发布通知冻结这些资金，应以书面形式向资金持有人（“受

文者”）提交通知，受文者应立即把通知副本转给他们受托或受益或代管的资金

所有人（“拥有者”）。任何受托、受益或代管这些资金的人有权向最高法院申请

搁置指示。 

10. 查明和调查与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塔利班或与他们有联系的

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或在伯利兹境内向他们提供支助的金融网络，如报告先

前所述，除伯利兹其他主管机构外，还向相关的金融机构通报第 1267（1999）号

决议所设委员会的最新清单。 

11. 分发第 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清单对协助找到和查明属于或用于帮

助乌萨马·本·拉丹、“基地”组织、塔利班或与他们有联系的个人、团体、企

业和实体和个人的资产至关重要。 

 《（防止）洗钱法》要求银行各机构特别重视所有复杂、不寻常和大宗交易

或不寻常的交易模式，不论是否已完成的交易，要求特别重视所有不寻常交易、

所有无关紧要但定期进行的、尽管没有明显的经济或法律意义的交易。
7
 

 如果他们怀疑任何交易有可能构成洗钱或与洗钱有关，它们有义务立即通知

监督机构。如果不遵守《法案》规定将受到刑事制裁。 

 此外，《（防止）洗钱条例》
8
 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其中载有 1998 年制定的

银行和金融机构《（防止）洗钱指导说明》（说明）。专门拟定的《说明》，适用于

在伯利兹注册的各种类型的银行，《说明》中列为“金融机构”的所有接纳存款

和借贷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信托公司。在这些金融机构在其他辖区内拥有分行或

附属分公司的情况下，要求它们确保这些分行或附属机构遵守《说明》或在东道

国辖区内通行的标准、尤其是在标准极为严厉的地方。 

 《（防止）洗钱条例》给金融部门规定了《（防止）洗钱法》以外的其他行政

义务和要求。尤其是条例适用的相关金融业由条例 4 规定。条例 4 规定适用于该

__________________ 

 
6
 为本法案的目的，“人”指的是“任何实体、自然或法人实体，包括公司、伙伴关系、信托基

金、遗产、股份有限公司、协会、企业联合组织、合资企业、或其他非注册企业组织或团体、

能够拥有权利或承担义务者。” 

 
7
 见《（防止）洗钱法》第 13 款，《伯利兹实体法》第 104 章，2000 年订正版。 

 
8
 《伯利兹实体法》第 104 章，2003 年订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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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一附表所述任何这类企业，包括国内和境外银行、保险公司、建筑协会、

信用合作社、信托业、贷款/抵押、货币兑换交易所等。 

 认识客户是非常重要的内部管制环节，衡量防止和侦查洗钱的任何内部管制

程序力量的最佳办法是金融机构对于同它做交易客户了解的程度。雇员认识客户

的程度、雇员了解金融机构内部反洗钱管制程序的程度是金融机构打击洗钱的最

有效武器。 

12. 在伯利兹，没有根据第 1455（2003）号、第 1267（1999）号、第 1333（2000）

号和第 1390（2002）号决议冻结的资产。 

13. 由于伯利兹先前没有依照第 1455（2003）号、第 1390（2002）号、第 1333

（2000）号和第 1267（1999）号决议冻结所列人员和实体的资产，因此没有应根

据第 1452（2002）号决议发还的资金、金融资产或经济资产。 

14. 《（防止）洗钱法》授予监督机构冻结资金、落实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权

力。
9
 如上面对第 11 条的答复所述，该《法》还要求银行和金融机构特别注意

所有复杂、不寻常或定期交易，以及没有明显经济或合法目的的交易模式，要求

它们在怀疑任何交易可能属于洗钱或与洗钱相关时，就迅速通知监督机构。不遵

守这项要求将受到刑事制裁。 

 此外，在有合理理由认为一个人犯有、或正在或准备从事洗钱罪行时，监督

机构或执法机构可以向最高法院法官申请搜查令
10
 或财产追踪和监视令。

11
 

__________________ 

 此外，《金融情报室法》规定，在情报室主任有理由怀疑一个人已经、正在

或准备犯金融罪
12
 时，主任可以单方面向内庭法官申请扣押令，但以不妨碍根据

《（防止）洗钱法》授予监督机构的权力为准。 

 为《金融情报室法》的目的，扣押令具有下列效力： 

 (a) 扣押扣押令中所列人员手中的、应归于、拖欠或属于或代表嫌疑犯持有

的所有资金和其他财产； 

 (b) 要求此人在扣押令执行 48 小时内以书面形式向主任说明被扣押的所有

资金和其他财产的性质和来源； 

 
9
 经修订的《（防止）洗钱法》第 23(6)款。 

 
10
 《（防止）洗钱法》第 14 款。 

 
11
 《（防止）洗钱法》第 15 款。 

 
12
 根据《金融情报室法》，“金融罪行”为该法第一附表或其他任何附属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防

止）洗钱法》见所述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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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禁止此人转让、典押或处置所扣押的任何资金或其他财产，除非扣押令

中另有规定。 

 此外，《（防止）洗钱法》第 18 款要求凡携带现金或可转让证券超过 2 万元

（伯利兹货币或等值外国货币）者在离开伯利兹时应首先向监督机构报告。不遵

守此规定将受到严重的刑事制裁。 

 四. 旅行禁令 
 

 制裁规定要求各国采取措施防止清单所列人员进入或经其领土过境。 

15. 在伯利兹，《移民法》
13
 和相关条例规定不同的被视为是官方的陆路、海港

和/或空港入境或出境点。各主要入境点都有移民部。一些小的入境点由警察分

局或海关部负责。《移民法》还规定管制身份证和旅行证件。《移民法》规定任何

进入或离开伯利兹的人都必须向移民官员出示有效的护照。
14
 

 伯利兹通过行政措施实施旅行禁令。移民局主任已向所有入境口岸转发了载

有相关详细资料的名单。 

16. 所列人员的名字和相关详情也分发给所有入境口岸（见上面第15段的答复）。

这些名字还列入一个个人数据库中，只有移民局总部可以进入这个数据库。 

17. 随时尽快向所有入境口岸提供最新的清单。目前伯利兹没有能力在各入境口

岸查询清单所列数据。但是，移民当局对此极为重视，一旦得到足够的资金，就

会尽快建立这种机制。 

18. 迄今，在伯利兹各入境点没有截获清单所列人员，也没有人查到其中任何人

经伯利兹领土过境。 

19. 领事馆没有列入综合清单的“参考数据库”。但是，伯利兹驻海外的使领馆

都知道这个综合清单。迄今，没有查到清单所列人员申请过签证。 

 五. 武器禁运 
 

 《火器法》
15
 和《火器（火器、火器部件、组成部分和弹药国际移动）（管

制）条例》
16
 要求通过伯利兹港和领土进口、过境和出口的武器必须得到负责武

器事务的内政部的批准。 

__________________ 

 
13
 《伯利兹法》第 156 章，2000 年订正版。 

 
14
 根据《法案》，“护照”包括身份证或旅行许可证以及可使移民官满意的任何文件，说明此人或

其关系人的国籍和身份。 

 
15
 《伯利兹实体法》第 143 章，2000 年订正版。 

 
16
 《伯利兹辅助立法》第 143 章，2003 年订正版。这是《火器法》的辅助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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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商、出口商和运货人必须提供所有相关文件和证明，填写（伯利兹当局

提供的）相关表格，由伯利兹当局审议是否向申请者核发相关证书（出口证书、

进口证书或过境转运运输核准证书）。 

 伯利兹不生产或制造火器和弹药。《火器法》禁止在伯利兹无照生产制造火

器和弹药。 

 六. 援助和结论 
 

 伯利兹不大可能向其他国家提供任何协助，帮助它们实施安全理事会第 1267

（1999）号和第 1455（2003）号决议所载措施。 

 


